
关于《永春县村庄规划动态调整实施细则（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7号），村庄规划从编制到数据入库要求越来越规范，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和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3〕44号）第二十一条，不涉及突破原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底线管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可制定村庄规划动态维护管理办法，明确动态维护适用范围、维护程序和审批流程等内容。目前省内福州、莆田、华安、漳泰等地已先后出台了实施细则和调整机制。
二、起草依据

根据《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和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3〕4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三、起草过程

为保证《实施细则》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我局充分征求了县直部门和乡镇的意见，对意见反馈情况充分研究、吸纳，并经县司法局前置审核。我局共征求25个单位意见，收集1个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已采纳。
四、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三大点。是在国家已有规范、规定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实施，《实施细则》在适用范围、维护程序和审批流程等内容上进一步划分为村庄规划细化、村庄规划动态维护、村庄规划修编等三个方面细化实施操作。

（一）村庄规划细化

1.符合已批复村庄规划，因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需进一步明确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建设强度（包括但不限于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建筑退让控制）、建筑风貌引导、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等指标，可以补充村庄规划地块图则，省级传统村落可结合村庄规划设立保护专章，明确各类指标。

2.村庄规划细化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乡（镇）人民政府对深化细化方案进行初步审查，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论证，通过后的方案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

（2）公示后无异议的成果由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县自然资源局备案。

（二）村庄规划动态维护

1.在不违反原规划强制性要求，不突破原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各类约束性控制线，以及上位规划确定的分区管制要求，对村庄主体定位、发展方向及整体布局未产生较大影响的。原村庄规划经评估，规划内容确需进行局部、技术性调整优化，且尚未达到村庄规划修编情形的。符合以下情形，可以实施村庄规划动态维护：
（1）村庄集中建设区和弹性发展区调整置换的；
（2）落实规划“留白”用地和机动指标的；
（3）因村庄集中建设区和弹性发展区调整置换，导致村庄规划用地调整的；

（4）因村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用地位置或用地性质出现变化，引起村庄规划用地调整的；

（5）除修编以外其他需要动态维护的情形。
2.村庄规划动态维护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乡（镇）人民政府对经村委会同意的村庄规划调整方案，邀请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和专家，采取论证会等方式，对规划成果进行技术论证；

（2）论证通过的规划成果应提交村民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的规划成果需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3）同意后的规划成果经公示7个工作日后，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成果汇交要求提交给县自然资源局，县自然资源局应当逐级备案，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并通过福建“阳光规划”系统向社会公开。
（三）村庄规划修编

1.村庄规划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对村庄规划进行修编（涉及突破约束性指标和底线调整的）：

（1）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控制线、控制区、保护区发生调整，引起村庄规划用地调整的；

（2）因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生变化，对村庄规划产生重大影响，确需修编的；

（3）因基础设施、公益性公共设施、国家和省重大项目、市重点项目建设，对村庄建设开发边界产生重大影响，确需修编的；

（4）村庄规划批复后，被评为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村庄，需补充完善村庄保护规划内容的；

（5）经评估后，原村庄规划确需修编的；

（6）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相关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确需修编的。

2.村庄规划修编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乡（镇）人民政府对经村委会同意的村庄规划修编方案，进行必要性论证，论证通过后向县政府提出修编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2）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委托有相应专业资质的规划编制单位开展修编工作，修编方案按《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编制；

（3）乡（镇）人民政府邀请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和专家，采取论证会等方式，对规划成果进行技术论证；
（4）论证通过的规划成果应提交村民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的规划成果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5）规划成果经公示30日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乡村规划编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报县政府审批。

（6）乡（镇）人民政府将批准的村庄规划成果提交县自然资源局备案，成果需符合《福建省村庄规划汇交和公开手册》要求；
（7）县自然资源局应当按照成果汇交要求逐级备案，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并通过福建“阳光规划”系统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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